
 

註 1：衛生福利部所屬社會福利機構公費院民死亡喪葬及遺留財物處理要點第 4 點第 2 款、本院服務身心障礙者契約書第九條。 

註 2：依委託地方政府契約書辦理。 

註 3：衛生福利部所屬社會福利機構公費院民死亡喪葬及遺留財物處理要點第 7 點第 1 項第 2 款。 

函文直轄市/縣市政府 

衛生福利部臺南教養院服務對象喪葬處理流程 

中華民國 102年 11月 28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5年 7月 1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28日修正 

中華民國 113年 10月 29日修正 

 

 

 

 

 

 

 

 

 

服務對象死亡 

通知院長及相關人員 

聯繫禮儀公司 

通知家屬/監護人 

辦理醫院出院手續 

成立喪葬處理小組 

召開喪葬小組會議 

家屬/監護人清點確認後簽收 

社工科 

1.提供社會福利諮詢 

2.歸還身分證、身心障

礙證明、私章及照片 

3.結算保證金及溢繳

之住宿式照顧費 

行政室 

退還溢繳住宿式照顧

費及保證金 

教保科 

1.清點並歸還服務對

象個人衣物用品 

2.結算零用金並歸還

郵局存簿及印章 

保健科 

1.結算各項醫療費用 

2.歸還健保卡、重大傷

病卡 

於 5 至 7 日內通報，副知公所。

(註 2) 

1.優先由家屬自行

接洽。 

2.家屬委託本院代

洽禮儀公司時，

社工應備妥文件

(委託書、服務對

象身分證、家屬

身分證)交禮儀

公司至醫院領取

大體辦理後事。 

社工會同家屬至醫院。 

1.應攜帶服務對象身分證。 

2.開立死亡證明書、診斷證明書。

(遇假日或晚上醫院無法開立

死亡證明及診斷證明，或家屬

無法前至醫院時，由保健科於

下一個上班日至醫院辦理。) 

通知委託之縣市政
府協助處理喪葬事
宜。(註 1) 

由社工函知於特

定時間內領取，經

催告後仍未領取，

則併公文存於社

工科辦公室，並函

請委託之地方政

府協處。 繼承人出席 
或代表人立切結書 

繼承人因故未出
席或代表人無法
出示切結書 

有法定繼承人交繼承人繼承，但繼
承人數超過一人者，其遺產交由出
席喪葬會議之繼承人代表立切結
書領回，依民法規定辦理。(註 3) 

失聯或 
無家屬 

由本院社工科科長為召集人，專

責社工員、苑督導、個案老師及

家屬/監護人共同成立。 


